
2 月临时救助对象审核确认公示单

经批准以下人员纳入临时救助保障范围，现进行公示。

公示时间：2026 年 1 月 30日至 2026 年 2 月 5 日（公示期为 7 天）

监督电话：0955-7668051

序
号

申请人

姓名

家庭成

员数量

家庭所在村

（居）
致困原因

临时救助

类型

临时救助

金额

1 冯兰玲 2 冯桥村 因病 支出型 4440

2 张桂枝 2 韩闸村 因病 支出型 4440

3 杨树东 4 金沙村 因病 支出型 4440

4 李锦睿 2 史湖村 因病 支出型 4440

5 张静芸 5 北湖村 因病 支出型 2220

6 程秀珍 2 北湖村 因病 支出型 2220

7 高凤娟 1 韩闸村 因病 支出型 2220

8 高明瑞 1 柔新村 因病 支出型 2220

9 孙吉芳 4 郑口村 因残 支出型 2220

10 刘淑琴 1 北湖村 因病 支出型 2220

11 李建国 2 史湖村 因病 支出型 2220

12 刘学英 2 赵桥村 因病 支出型 2220

13 冯佳佳 1 史湖村 因病 支出型 2220

注：1、本表由乡镇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在镇公开栏公示，本次所有社会救助对
象的信息都要公示。2、家庭所在只填写至某小区或某村，不得公示单元及门牌
号。3、申请理由填写致贫原因，如因残、因病、因学等理由，不得公示残疾等
级、疾病类型等详细信息。

中卫市沙坡头区东园镇人民政府
2026 年 1月 30日


